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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「本公司」)
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

(股份代號 : 632)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(「該公佈」)，除文

義另有所指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

三日之通函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。

繼發佈該公佈後，本公司謹此澄清：

一、 獲授權股東出席及只可在股東特別大會第二項決議案投反對票之

總已發行股數為 721,252,800 股；及

二、 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通函所披露：

(I) 黃先生及其聯繫人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第一項決議案放棄投

票；

(II) 黃先生、劉夢熊博士、周里洋先生及袁偉明先生、張國裕先生

及其聯繫人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第二項決議案放棄投票；及

(III) 概無股東需就股東特別大會上第三項決議案放棄投票。

承董事會命

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*

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

張國裕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黃煜坤先生 (別名：黃坤)、劉夢熊博士、
張國裕先生、周里洋先生及袁偉明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 Baiseitov Bakhytbek 先生；以
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健萌先生、馮慶炤先生及林家威先生。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

* 僅供識別


